附件2

2009年度海珠区科技企业奖励申报材料要求

一、填写《海珠区科技、工业企业奖励申报表》和《海珠区科技企业奖励配套项目基本情况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表格要求电脑输入并打印，同时报送电子文档。
二、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。
三、提供企业2009年度在海珠区缴纳国税、地税证明原件（纳税证明请到区国税局、区地税局分别办理）和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。
四、被认定为各级高新技术企业、软件企业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、民营科技企业或获得各级科技进步奖励、专利金奖、专利优秀奖的企业，须再提供认定证书或荣誉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。
五、被纳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、知识产权项目，创建各级科技、知识产权示范基地或孵化器，须再提供有关文件或项目任务书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。

六、年获得专利授权总数7 件以上（不含外观设计专利）或年获得发明专利授权3 件以上的企业，须再提供专利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。
七、所有证明材料原件经核对后即退还企业。
